
立法會 CB(2)1565/05-06(03)號文件 

二零零六年四月四日  
討論文件  

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 

重建羅湖懲教所  

目的  

 

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介重建羅湖懲教所的建議。  

 

背景  

 

2 .  在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一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我們向委員簡

介了監獄擠迫及懲教設施老化的問題 [立法會 CB(2 )192 /05 -06 (03 )號文

件 ]。我們亦把重建羅湖懲教所的計劃告知委員，並承諾先向委員會

匯報諮詢公眾的結果及擬議工程項目的詳情，才向財務委員會申請撥

款。  

 

工程範圍  

 

3 .  重建羅湖懲教所的建議包括：  

 

( a )  拆卸現時羅湖懲教所 (現有懲教名額 182 個 )及毗鄰羅湖騎

術會的建築物；以及  

 

( b )  在該處 (50  170 平方米 )進行重建工程，興建三所新的懲教

院所，分別為兩所各有 400 個名額的中度設防懲教院所，

以及一所有 600 個名額的低度設防懲教院所。這些院所的

設施將包括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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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主要設施  

( i )  宿舍  

( i i )  食堂及廚房  

( i i i )  工場  

( i v )  洗衣房  

( v )  醫院  

( v i )  探訪室  

( v i i )  進行康樂活動的地方  

( v i i i )  進行更生活動的地方  

( i x )  行政辦公室  

 

( B )  配套設施  

( i )  一個訪客登記中心  

( i i )  一個營房，內設 200 個位及 536 個貯物櫃位  

( i i i )  一間職員會所及一個初級員工飯堂  

( i v )  泊車位  

 

擬議工程項目的位置圖載於附件。  

 

理據  

 

4 .  正如我們在上一份委員會文件所述 (見上文第 2 段 )，我們現正

面對監獄擠迫 (特別在女子懲教院所、高度設防監獄和收押所 )及懲教

設施老化的問題。  

 

現時監獄擠迫的情況  

 

5 .  在二零零六年三月十日，本港的在囚人口共 11  296 人；而現時

23 間懲教院所共有 10  726 個認可懲教名額，因此收容率為 105 .3%。

在男性懲教院所方面，雖然整體收容率是 96 .1%，但收押設施及高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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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防監獄 1 則短缺 358 個名額。至於女性懲教院所，則在整體名額、

收押設施和高度設防監獄 1 方面，均有缺欠。整體女性懲教名額短缺

932 個，其中 414 個屬於收押設施及高度設防監獄 1 的名額。  

 

預計未來懲教名額短缺情況  

 

6 .  展望未來，在囚人口預期到二零一零年會增至 13  330 人，到二

零一五年再增至 14  250 人。即使把現時的認可懲教名額 ( 1 0  7 2 6 )加上

短期內將落成的兩個較小規模項目 2 所提供的 794 個名額，我們到二

零 一 零 年 仍 將 短 缺 1  810 個 名 額 ， 而 到 了 二 零 一 五 年 短 缺 額 將 為

2  730 個。高度設防監獄、收押設施及女性懲教院所將繼續存在擠迫

情況。  

 

7 .  按建議重建的羅湖懲教所，可在二零零九年年底提供 1  400 個

懲教名額。根據上文第 6 段所預計的未來短缺名額，以及考慮到女性

懲教設施較為短缺，懲教署現時計劃將羅湖的新懲教院所主要用作收

容女囚犯，以紓緩女性懲教院所的擠迫情況。羅湖新院所的設計可具

彈性收容男或女囚犯，以配合將來的實際需要。  

 

懲教設施老化  

 

8 .  在現有的 23 間懲教院所中，到二零一零年有九間已落成超過

40 年，而另有九間則是由原本用作其他用途的建築物改建而成。如

我們不能改善這些懲教院所，其環境及設施均會使我們在監獄管理、

監獄保安，以及至為重要的更生事務方面較難維持水準。由於現時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由 於 部 份 懲 教 院 所 既 是 收 押 所 亦 是 高 度 設 防 的 懲 教 設 施 ， 所 以 文 件 中 顯 示 的
是 這 兩 種 院 所 的 合 共 短 缺 額 。 如 要 分 別 顯 示 這 兩 種 院 所 的 短 缺 額 ， 則 會 出 現

重複計算。  
 
2 兩 個 項 目 分 別 是 ： ( a )將 於 二 零 零 六 年 七 月 啟 用 的 新 荔 枝 角 懲 教 所 (中 度 設 防
監 獄 )， 可 提 供 6 5 0 個 女 性 懲 教 名 額 ； 以 及 ( b )將 於 二 零 零 六 年 年 底 完 成 的 荔
枝角收押所小型擴建工程，可提供 1 4 4 個男性收押名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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懲教院所已十分擠迫，如沒有額外設施用以調遷囚犯，我們將難以在

這些院所的原址進行大型的改善或重建工程。  

 

公眾諮詢  

 

9 .  我們已在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八日就重建羅湖懲教所的計劃諮詢

北區區議會。我們亦就這項計劃諮詢過上水鄉事委員會及區內鄉村的

代表。北區區議會及地方代表普遍支持這項建議，但對河上鄉路 (通

往羅湖懲教所的道路 )的現時情況表示關注。一些地方代表亦表示關

注工程對當地風水帶來的影響。  

 

10 .  交通影響評估顯示，新懲教所的運作不會對河上鄉路的交通流

量有重大影響，不過懲教所附近路段的某些彎位需要擴闊，以確保新

懲教所可能使用的大型車輛 (例如 50 座位巴士 )可暢順安全地行駛。  

 

11 .  至於該區人士對河上鄉路部份路段的其他數個彎位及路面闊度

一向以來表達的關注，運輸署、北區民政事務處及懲教署將繼續與地

方代表聯絡，探討如何進行必需及可行的改善工程。  

 

12 .  在風水問題方面，北區地政署將根據這方面的既定政策盡量解

決。北區民政事務處亦會從中協助與地方代表的聯絡及討論。  

 

13 .  在公眾諮詢期間，該區人士亦提及需改善河上鄉一帶的排水情

況。渠務署目前已有兩項關於這方面的計劃。第一項計劃是建造橫越

石仔嶺的排水渠；第二項計劃是在松園及羅湖懲教所之間建造另一排

水渠。工程如獲批撥款，將在二零零七年展開，並在二零零九年 竣

工。  

 

14  如上文第 3 ( a )段所述，建議的重建計劃包括羅湖懲教所毗鄰的

一幅用地。該幅用地目前由政府以短期租約形式租予羅湖騎術會。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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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幅用地外，租約還包括附近另外兩幅土地。該騎術會已同意遷離毗

鄰羅湖懲教所的那幅地，並在附近另外兩幅用地繼續其活動。懲教署

及其他相關政府部門已與騎術會的代表會晤，協助該會搬遷。  

 

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一日事務委員會會議待議事項  

 

15 .  在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一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委員要求政府

提供以下資料：  

 

( a )  當局與內地訂立移交被判刑人士安排的工作進度；以及  

 

( b )  就重建羅湖懲教所及芝灣的懲教所作一比較，以及告知

委員羅湖懲教所重建後會否進一步擴建，使提供的懲教名

額超過 1  400 個。  

 

16 .  關於第 1 5 ( a )段，我們在二零零零年開始就移交被判刑人士安排

與內地專家進行討論。雙方就《移交被判刑人士條例》 (第 513 章 )及

我們與其他司法管轄區簽署的協定的主要原則和條款交換了意見。這

些原則和條款包括移交條件、移交程序和繼續執行刑罰等。我們會繼

續與內地磋商訂立移交被判刑人士的安排。不過，我們難以評估與內

地訂立移交被判刑人士安排，實際上可否紓緩本港懲教院所的擠迫情

況，因為囚犯的移交必須滿足有關條件，包括得到有關犯人同意，方

可進行。  

 

17 .  關於第 1 5 ( b )段，為長遠解決懲教名額不足及懲教設施老化的問

題，並考慮到羅湖懲教所由於地理上的限制，在設計容量方面難以超

越 1  400 個名額，我們目前計劃先開展羅湖懲教所的重建工程，然後

研究重建芝灣兩間懲教院所的可行性。我們初步估計，芝灣的兩

間懲教院所在現址 (佔地約 130  000 平方米，現時總收容額為 616 個 )

重建後，可提供約 1  600 個名額。建築費用 (不包括工地平整相關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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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的費用 )粗略估計約為 15 億元。由於地形關係及需要大幅擴闊現有

道路，重建芝灣兩間懲教院所的工程，會較重建羅湖懲教所複雜，

需作進一步研究。此外，重建羅湖懲教所，只需調遷約 180 名囚犯，

但重建芝灣的懲教院所，則需要較大空間作為調遷囚犯之用，以現

有懲教院所的擠迫情況而言，後者並不可行。  

 

18 .  在上次委員會會議上，一名委員提及搬遷羅湖懲教所內一座墳

墓的事宜。一如會上所匯報，北區地政處已按照既定程序，在去年九

月 (重陽節前 )發出移走墳墓通知書，並在本年三月二十二日 (清明節

前 )再次發出通知書。至今仍未有人表示該座墳墓為其所有。如在第

二份通知書期限屆滿時仍無法確定墳墓誰屬，食物環境生署 (作為

法定主管當局 )將在北區民政事務專員同意下，根據《公眾生及市

政條例》 (第 132 章 )把該墳墓移往沙嶺墳場。北區地政處已把這項既

定程序通知地方社區代表。我們迄今未有收到反對這項安排的意見。  

 

環境影響  

 

19 .  環境保護署已確立這項計劃並非《環境影響評估條例》 (第 4 9 9

章 )中的指定工程項目，因此無須進行環境影響評估。初步環境審查

的結果顯示，這項計劃對環境不會有長遠影響。整項重建計劃的高度

限制是 13 米，以減低對四周景觀的影響。  

 

財政影響  

 

20 . 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，羅湖懲教所重建計劃的建設費用估計為

13 .750 億元，確實數字日後或會加以調整。分項數字如下：  

 

  百萬元  

( a )  工地工程及拆卸工程  12 .1  

( b )  工地平整及土力工程  46 .3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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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打樁工程  127 .3  

( d )  建築工程   489 .3  

( e )  屋宇裝備工程   277 .8  

( f )  渠務工程及污水處理設施  62 .3  

( g )  外部工程   65 .0  

( h )  家具及設備  107 .0  

( i )  施工階段的顧問費   6 . 0  

 ( i )  工料測量服務  4 . 0  

 ( i i )  環境美化服務  1 . 0  

 ( i i i )  風險管理服務  1 . 0  

( j )  應急費用   

小計  

107 .9

1301 .0

 

( 2 0 0 5 年 9 月價格 )  

( k )  價格調整撥備   

總計  

74 .0

1375 .0

 

(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 )

 

21 .  我們估計這項計劃每年的額外經常開支額約為 8 ,400 萬元。  

 

實施計劃  

 

22 .  我們計劃在二零零六年七月向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。如撥款申

請獲得批准，我們計劃在二零零七年四月開始重建工程，而工程將於

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完成。  

 

保安局  

二零零六年三月  

 



重建羅湖懲教所位置圖

Location Plan of the Redevelopment of Lo Wu Correctional Institutio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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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建後的羅湖懲教所示意圖
Layout Plan of LWCI after Redevelopmen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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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
